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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82      证券简称：北部湾港     公告编号：2020083 

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

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9:30 在南宁市良庆

区体强路 12 号北部湾航运中心 908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

召开。本次会议通知及有关材料已于 9 月 11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

方式送达各位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

9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9 人，其中董事长韦韬，副董事长黄葆源，

董事陈斯禄、莫怒、罗明，独立董事秦建文、凌斌、叶志锋以现

场方式表决，董事陈栋以通讯方式表决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韦韬

主持，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符合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

效。 

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

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为实施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发展战略，打造区域性国际集装箱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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纽港和干线港，不断拓展现有和潜在的市场，开辟国际国内集装

箱航线，公司、公司全资子公司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钦州码头”）、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兴港码头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钦州兴港”）、控股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集司”）、广西钦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钦集司”）、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海码头”）、PSA Guangxi Pte. Ltd.（以下简称“PSA 广西”）、成

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交投”）、重庆国际物

流枢纽园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物流”）拟签署《广

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增资

协议》）；公司、钦州码头、钦州兴港、中海码头、PSA 广西、

成都交投、重庆物流拟签署《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

司股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东协议》）。根据协议约定，钦州

码头、中海码头、成都交投、重庆物流分别以股权出资和/或现

金出资形式认购全部北集司新增注册资本（“本次增资”），其中

钦州码头和中海码头将分别以其持有的钦集司 60%和 40%的股

权出资和现金出资；成都交投和重庆物流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。

本次增资金额（评估值）合计 165,002.23 万元，其中股权出资为

97,265.71 万元，现金出资 67,736.52 万元，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

60,569.57 万元。增资完成后，北集司注册资本将由 121,000.00

万元变更为 237,160.00 万元，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北集司 44%

股权，北集司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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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，1 名关联董

事陈栋已回避表决，经 8 名非关联董事（包括 3 名独立董事）投

票表决通过。 

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

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表决情况：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1 票回避。 

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股东大会审议本议

案时，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 

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增

资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》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意

见、独立意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专项审

计机构的议案》 

2020 年 7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

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公开发行

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并于 2020 年 8 月 12

日获得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鉴于公司已

启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，为顺利推进相关工作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

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综合考

量及审慎评估，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审计机构，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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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专项审计服务并

出具 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审计报告。本次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仅作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

审计机构，不涉及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调整。根据公司 2020 年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董事会本次聘请专项审计机构在股东

大会授权的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同时，公司董事会

同意授权经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致同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并签署业务约定书。 

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

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表决情况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《关于聘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专项审计机构的公告》

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、独立意见同日刊登于

巨潮资讯网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议案》 

公司定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 15:3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

良庆区体强路 12 号北部湾航运中心 1011 会议室，以现场投票表

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董事会八届二十九次会议以及监事会八届二十七次会议

通过的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。 

表决情况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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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《2020 年

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材料》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5 日  

 


